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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开征意见

超有效期购物卡可换新卡

据新华社长沙11月23

日电 中共湖南省第十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11
月23日选举周强为省委书
记，徐守盛、梅克保为省委
副书记。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
电 记者23日从国防部新
闻事务局获悉，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于11月
下旬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
训练。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表
示，此次训练是年度计划
内的例行性安排，不针对
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符
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
践，中方在相关海域的航
行自由等合法权利不应受
到任何阻碍。

本报讯 23日，国务院法制办
公布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并开征意见。

办法规定，对购买(充值)记名
卡和一次性购买(充值)1万元(含)
以上不记名卡的单位或个人，发卡
企业应进行实名登记，包括购卡人
购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时间、地
点、卡号、金额等信息，相关信息需
保存5年以上。

另外，单张记名卡资金限额为
5000元(含)，单张不记名卡资金限
额为1000元(含)。记名卡可挂失，
不设有效期；不记名卡不能挂失，
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

办法明确，对个人购卡(充值)
的，发卡企业应核对购卡人有效身

份证件，并留存购卡充值人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及联系方式。

对单位购卡(充值)的，应核对
单位和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并
留存单位名称和经办人的姓名、有
效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对代
理购卡(充值)的，应核对代理人和
被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
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姓名(或单位
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及联系
方式。

对单位一次性购卡金额达
5000元(含)以上或个人一次性购
卡金额达5万元(含)以上的，发卡
企业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不得收
取现金。

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

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应提
供激活、换卡服务；对持卡人不能正
常使用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
业应换发新卡。发卡企业终止受理未
到期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应允许持
卡人免费赎回预付卡资金余额。

发卡企业可按成本收取制卡
费用；不记名卡可收取换卡和过期
账户管理费用；记名卡可收取挂
失、换卡和转让费用。除上述费用
外，发卡企业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
其他费用。

使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购买
商品后需要退货的，发卡企业应将
资金退回至原预付卡内，不得支付
现金或退入其他账户内。

据《法制晚报》

本报讯 22日，国家发改委
发布《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
行)》，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
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药
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将
从今年12月1日开始执行。

《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
行)》规定，药企应按调查要求如
实填报《生产企业及药品基本情
况调查表》和《药品出厂价格调查
表》，调查人员根据企业实际生产
情况核实调查药品规格，并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1至2个规格开展调
查。

药企需要对提供的相关材料
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承担法律责
任，拒报、虚报、瞒报、不配合调查

的价格违法行为将被追责。
《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

行)》称，调查人员将根据销售明
细账核对调查药品的最高和最低
出厂价格，按调查期间内所有出
厂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核算平均出
厂价格，并通过抽查销售发票等
会计凭证的方式核查出厂价格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

许多卖几十元的药品，出厂
价往往不超10元。此前，有业内人
士表示，药价虚高的一个重要症
结是采购环节中层层加码。国家
发改委从药品出厂价开始查，就
是掀药价的老底，利于招标方了
解成本，也避免某些利益团体钻
空子。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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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书记

我海军编队将赴

西太平洋训练
国防部：不针对特定国家

发改委将掀药价老底
下月起查药品出厂价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3

日电 国家主席胡锦涛2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
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土库曼
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
夫举行会谈。

胡锦涛建议：进一步开
展安全执法合作，严厉打击

“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
犯罪。会谈后，两国元首共
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土库曼斯坦关于土库曼
斯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供天然气的协议》等文件。

中土签署

增供天然气协议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针
对有些地方“强制”中小学生入会
并收取会费的现象，中国红十字
会23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回
应：“坚决反对强制学生缴纳会费
的错误做法，要求各级红十字会
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坚持红十字
青少年会员入会自愿，会费自愿
缴纳”，“学校红十字会收缴会费
的账务必须接受社会监督和上级
红十字会监督”。

“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
十字会受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最近又有媒体爆出有些地方红十
字会“强制”中小学生入会并收取
会费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强烈质
疑。对此，中国红十字会相关负责
人做出四点回应：

第一，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是
1993年颁布的《红十字会法》明确
赋予中国红十字会的重要职责。
中国红十字会开展红十字青少年
工作，以及就此项工作和教育部
门展开合作均由来已久，并非“郭
美美事件”之后的新举措。

第二，红十字青少年是国际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工作是
国际惯例，而非中国特有。

第三，向红十字青少年收取
会费旨在体现其会员意识，而非
筹资。考虑到学生没有收入的实
际情况，在2009年新修订的会费
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之前，对青少
年会员会费进行了上限管理，即
不设下限，制定了“不超过5元”的
上限。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有个
别学校错误理解了5元上限的规
定，简单地按照上限收取会费，中

国红十字会立即对这种错误做法
进行了纠正，并在2009年修订会
费管理办法时，取消了金额，明确

“青少年会员是特殊的个人会员，
其会费数额不限，按自愿原则缴
纳”，我们坚决反对“强收会费”。

第四，《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明确规定，“公民以个人身份加入
红十字会的为个人会员，在校学
生加入红十字会的为红十字青少
年会员”，“个人入会由本人自愿
申请”，我们坚决反对“强制入
会”。

中国红十字会：青少年入会自愿
坚决反对强制学生缴纳会费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是指商
业企业以预收款形式发行的，在
本企业(集团)或同一品牌连锁
企业兑付商品和服务的信用凭
证，包括以磁条卡、芯片卡、纸券
等为载体的实体卡，以及以密
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信息等
为载体的虚拟卡，不包括用于一
次性兑付200元以下指定商品或
服务的预付卡。

格名词解释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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